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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文件

的第二次反馈意见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中泰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

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拟承销的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文件进

行了审核，形成如下反馈意见。依照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》的规定，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

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。

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提前 5个工作日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

申请，并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，延期时间最长不超过 2

个月。未在上述期限内回复意见，且未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的

申请，或者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，但未说明理由或者理

由不充分的，我会将依法作出终止审查的决定。反馈回复涉

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的，请以楷体加粗标明。

根据申报材料的披露，2013年至 2015年及 2016年 1－

9月，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9.15亿元、7.55

亿元、-11.77亿元和 0.84亿元，最近一年亏损且业绩呈大幅

下降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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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23号--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第四十七条的相关规

定，请发行人补充提供 2016 年经审计的年度报告，并相应

修订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披露内容。

请主承销商、发行人律师结合上述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

发表相关核查意见。


